
关于《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办法》的
政策解读

2020 年 8 月 31 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制定印发《自然

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办法》（宁自然资规〔2020〕6 号）（以下

简称《裁量办法》），现将《裁量办法》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一）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法治政府建设实

施纲要（2015-2020 年）》明确要求，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

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

幅度。《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令第 722 号)第六十条规定，

国家健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合理确定裁量范围、

种类和幅度，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建立健全行

政处罚裁量办法和裁量基准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全面

依法治国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二）适应法律法规立改废的现实需要。2011 年原国

土资源厅印发《自治区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照执

行标准（试行）》。近年来，自然资源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陆续修订、废止，而且，机构改革后，自然资源执法职能也



作了相应调整，原部分裁量标准不能适应现实工作需求，这

就要求裁量基准进行相对应的调整和完善。

（三）推动严格规范文明执法的迫切需求。规范行政职

权裁量基准是行政执法的基础性工作，其目的是通过制定和

细化行政裁量权标准,促进行政执法部门严格、公正、文明执

法，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滥用行政裁量权的行为，预防和减

少行政争议的发生。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

印发的《关于开展行政执法不作为乱作为专项整治推动行政

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方案》（宁法办发〔2020〕10 号），也

明确要求执法部门要聚焦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领域，制定或

修订各自的行政职权裁量基准。

基于此，为进一步推进自然资源法治建设，强化行政执

法规范化建设，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自然资源厅出

台了《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办法》及两清单，即《自然资

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土地、矿产、测绘、规划）（试行）》

《自然资源行政职权事项裁量基准清单》。

二、主要内容

（一）《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办法》的主要内容

《裁量办法》共 19 条，针对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正确行

使进行规范，涵盖总则、裁量规则、责任追究等。主要包含

以下内容：一是明确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概念及适用范围；

二是明确了实施行政处罚裁量权遵循的基本原则；三是明确

了不予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从重处罚的情形；四是明确



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实施程序；五是明确了因行使裁量权不

当时的追责情形和监督规定；六是明确了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二）《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土地、矿产、测

绘、规划）（试行）》的主要内容

2011 年，原国土资源厅印发了《自治区国土资源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试行）》，涉及自由裁量权 40

项，其中土地领域 10 项，矿产领域 21 项，测绘领域 9 项。

随着机构改革推进及法律法规修订，上述参照标准已不能适

应当前执法工作实际。自然资源厅对行政处罚职权事项进行

全面梳理，对 63 项具有裁量权修订空间的行政处罚事项，

分别从违法违规行为、处罚依据、违法违规情节、裁量标准

4 个方面予以细化明确，其中土地领域 14 项、矿产领域 24

项、测绘领域 20 项、城乡规划领域 5 项。对限期拆除、没

收违法所得、没收建筑物、退还土地等不具有裁量空间或法

律法规制定中已降低裁量空间的条款未纳入此次梳理范围。

（三）《自然资源行政职权事项裁量基准清单》的主要

内容

根据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法律法规修改和机构改革实际，

对自然资源厅行使的 19 项行政许可事项、2 项行政征收事项、

7 项行政奖励事项、3 项行政裁决事项、5 项其他类行政职权

事项，分类制定完善裁量基准，明确行政职权事项名称、行

使层级、法律依据、申请条件、许可条件、申请材料、承诺

时限、裁量标准，确保行政权力依法、公开、规范、高效运



行。

三、实施期限

《裁量办法》有效期五年，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有效期内，处罚依据的法律法规有修订的，按照新修订的法

律法规执行。


